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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300168         证券简称：万达信息       公告编号：2015-182 

 

万达信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放弃上海万达全程健康服务有限公司 45%股权优先受让权 

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 关联交易概述 

1、万达信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万达信息”或“公司”）控股子公司

上海万达全程健康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全程健康”）的少数股东自然人翁

思跃先生拟以人民币 13,950 万元转让其所持有的全程健康 45%股权（以下称“标

的股权”），公司作为全程健康的控股股东，拟放弃标的股权的优先受让权。 

2、因翁思跃先生现担任公司副总裁职务，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根据《深

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规定，公司此次放弃翁思跃先生所持标的股

权的优先受让权构成关联交易事项（以下简称“本次交易”）。 

3、审批程序 

万达信息于2015年12月31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2015年第十八次临时会议，

审议通过了关于上述事项的关联交易议案。董事以 7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

权表决通过。独立董事王建章先生、朱洪超先生和李柏龄先生事前对上述关联交

易情况进行了核查并发表了独立意见。 

万达信息于2015年12月31日召开第五届监事会2015年第十六次临时会议，

审议通过了关于上述事项的关联交易议案。监事以 5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

权表决通过。 

此项交易尚须获得股东大会的批准，与该关联交易有利害关系的关联人将放

弃在股东大会上对该议案的投票权。 

4、上述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

产重组，不需要经过有关部门批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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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关联方基本情况 

翁思跃先生现任万达信息副总裁，为本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并兼任全程健康

董事兼总经理。 

 

三、 关联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1、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 上海万达全程健康服务有限公司 

公司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 

公司住所 上海市虹桥路 628 号 501-24 室 

法定代表人 史一兵 

注册资本 人民币 1611 万元 

经营范围 健康管理服务（不得从事诊疗活动），计算机专业领域内的技术咨询、

技术开发、技术转让、技术服务，计算机及配件（除计算机信息系

统安全专用产品）、机械设备、仪器仪表、电子产品、通信设备、一

类医疗器械的销售，经济信息咨询（除经纪），自有设备租赁（不得

从事金融租赁），计算机系统集成，医药咨询（不得从事诊疗活动），

以下限分支机构经营：二类、三类医疗器械（详见许可证）的销售。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主营业务 健康管理服务 

成立日期 2012 年 05 月 10 日 

营业期限 2012 年 05 月 10 日至 2062 年 5 月 9 日 

 

2、股东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全程健康的股权结构如下： 

股东名称 持股比例 

万达信息股份有限公司 55% 

翁思跃 45% 

 

3、财务情况：万达全程截至 2014 年 12 月 31 日，资产总额为 41,744,450.64

元，负债总额为 42,365,831.45 元，净资产为-621,380.81 元；2014 年度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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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业收入 19,452,137.28 元，利润总额 487,799.27 元，净利润 487,799.27 元。

（以上数据经立信会计师事务所审计） 

万达全程截至 2015 年 6 月 30 日，资产总额为 40,401,543.80 元，负债总额为

43,911,302.99 元，净资产为-3,509,759.19 元；2015 年 1-6 月实现营业收入

1,464,172.56 元，利润总额-2,895,221.92 元，净利润-2,895,358.02 元。（以上

数据经众华会计师事务所审计） 

 

四、 关于本次转让股权定价政策及定价依据 

根据银信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评报字（2015）沪第 1366 号评估报告，

全程健康在评估基准日 2015 年 6 月 30 日股东全部权益评估值为人民币 31,000

万元，转让方据此确定全程健康 45%股权转让价格为 13,950 万元。 

 

五、 放弃优先受让权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交易符合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要求，公司放弃全程健康

45%股权的优先受让权对公司独立性和持续盈利能力无不利影响，本次交易不存

在损害公司和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况。 

 

六、 2015 年年初至披露日与关联方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的总金额 

2015 年年初至披露日与关联方翁思跃先生未发生关联交易。 

 

七、 独立董事事前认可情况和独立意见 

公司的独立董事事前认可此项关联交易，同意将上述关联交易事项提交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 2015 年第十八次临时会议审议，并发表了明确同意的独立意见，

认为：本次公司放弃上海万达全程健康服务有限公司 45%股权的优先受让权暨关

联交易事项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创

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的要求。本次关联交易

不属于《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对公司独立性

和持续盈利能力无不利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和全体股东，特别是非关联股东和

中小股东利益的行为。因此，一致同意公司放弃上海万达全程健康服务有限公司

45%股权优先受让权之关联交易事项，同意将该议案提交公司 2016 年第一次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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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股东大会审议。 

独立董事发表的意见详见同日刊登于中国证监会指定创业板信息披露网站

的《万达信息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对本次关联交易事项的独立意见》。 

 

八、 备查文件 

1、《万达信息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 2015 年第十八次临时会议决议》 

2、《万达信息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监事会 2015 年第十六次临时会议决议》 

3、《万达信息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对本次关联交易的事先认可意见》 

4、《万达信息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对本次关联交易事项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万达信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